
投保须知

一、投保须知

1、购买区域

您购买的保险产品由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目前该公司在大连、湖北、

河北、辽宁、北京、河南、黑龙江、安徽、山东、江苏、四川、福建、陕西、内

蒙古、吉林、江西、山西、浙江、广东和重庆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本产品在该公

司设有分公司的区域销售。

2、保单形式

百年人寿通过梧桐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销售保险产品的合同订立均采取电子保

单形式，您在投保成功后 24 小时内，电子保单会发送到您填写的投保人邮箱中，

电子保单与纸质保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如实告知

1）投保人应就提出的询问据实告知并就各项内容如实填写，否则保险公司有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解除保险合同或不承担保险责任。

2）投保时，本人已就该产品的保障内容、保险金额及受益人向被保险人进行了

明确说明，并征得其同意。本人知道未选择“身故责任”时，仅可为本人、子女、

配偶、父母投保《百年康惠保（2.0 版）重大疾病保险》，否则出险后无法顺利

获得理赔; 选择“身故责任”时，仅可为本人、未成年子女投保《百年康惠保（2.0

版）重大疾病保险》; 附加《百年附加投保人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2018

版）》时，投被保险人关系不能为本人。

3）请您认真阅读保险条款、投保提示书，特别就条款中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

被保险人义务的内容进行详细了解，确认接受条款的全部内容并了解保单利益的

不确定性。

4、支付方式

1）本产品缴费为多年交费方式，一年后的保险费用，保险公司将从约定账户按

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和金额划转。

2）理赔款将会在百年人寿审核通过后打入您提供的指定银行卡账户。

5、犹豫期

本产品自电子保险合同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为犹豫期。在此期间如果您认为本产



品与您的需求不相符，可以提出解除保险合同，我们将退还您所交的保险费，此

时不会有损失。如果超过犹豫期退保，百年人寿将退还您现金价值，此时有一定

的损失，请您慎重。

6、服务

1）为保证您的合法权益，您可拨打百年人寿全国统一客服专线(0411)95542 查

询保单信息或验证保单；关注百年人寿微信公众号百年人寿一保通进行保单验真

及自助保全操作。无法自助申请的保全项目，请至百年人寿开设的各分支机构柜

面办理。

2）为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百年人寿会在保单生效后进行在线或电话回访。百

年人寿全国统一客服回访显示号码为：95542。

3）有关保单的任何查询、投诉、咨询以及投保、承保、理赔、保全、退保的办

理流程及保险赔款、退保金、保险金的支付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客服热

线（0411）95542 进行咨询。

7、信息安全

目前我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均已采用加密传输协议（https）或证书方式进行

信息加密传输，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对涉及投保人的信息安全加以保障，保护

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8、偿付能力告知及风险综合评级

我公司 2020 年第 1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07%，2019 年第 4季度风险综合

评级（分类监管）结果为 C类，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监管要求。

二、产品须知

1、条款

本产品适用条款为《百年康惠保（2.0 版）重大疾病保险》，报备文件编号为百

保发[2020]184 号。

本产品适用条款为《百年附加投保人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2018 版）》，报

备文件编号为百保发[2018]516 号。

2、投保年龄及保额规则

《百年康惠保（2.0 版）重大疾病保险》投保年龄为出生满 28 日-50 周岁，从事

1-6 类职业，能正常工作或生活的人士。新客户或符合条件的老客户，被保险人



出生满 28 日-40 周岁累计基本保额不超过 70 万，年满 41-50 周岁累计基本保额

不超过 40 万。不符合执行条件的老客户：不允许投保。

“老客户”执行条件：

（1）未选择“身故保险金”责任时：累计重疾风险保额＞0 的客户，且既往无

非标体记录、无理赔记录。

（2）选择“身故保险金”责任，且被保险人为未成年人时：累计重疾风险保额

＞0的客户，且既往无非标体记录、无理赔记录。

（3）选择“身故保险金”责任，且被保险人为成年人时：累计重疾风险保额＞0

或累计寿险风险保额＞0的客户，且既往无非标体记录、无理赔记录。

《百年附加投保人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2018 版）》投保年龄为 18 周岁-60

周岁，投保人职业 1-4 类。

3、等待期

《百年康惠保（2.0 版）重大疾病保险》的等待期为本产品合同生效日或合同中

止后的最后复效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180 日为等待期。《百年附加投保人豁免

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2018 版）》的等待期为本附加合同生效日或本附加合同中

止后的最后复效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90 日为等待期。为确保您的权益，请认

真阅读条款中关于等待期的内容。

4、责任免除：

《百年康惠保（2.0 版）重大疾病保险》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

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成立或合同效力最后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

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或未遵医嘱使用管制药品 ；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 机动车 、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 机动车或驾

驶无有效行驶证 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暴乱、武装叛乱、核爆炸、核辐射或



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

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投保

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身故以外其他保险事故的，我们不

承担给付保险金和豁免保险费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或未遵医嘱使用管制药品；

（4）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机动车、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机动车或驾驶无

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5）战争、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暴乱、武装叛乱、核爆炸、核辐射或

核污染；

（6）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本合

同约定的经输血、因职业关系、因器官移植导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或患艾滋

病除外）；

（7）遗传性疾病 ，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本合同约定的疾

病除外）。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发生身故以外其他保险事故的，本

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发生身故以外其他保险事故的，本合同

效力终止，我们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除以上“2.1 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其他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

本合同“1.3 保险责任”、“4.2 保险事故通知”、“5.1 犹豫期”、“7.3 合同效

力中止与恢复”、“7.5 年龄性别错误”、“7.6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8.2 重

大疾病定义”、“9.1 中症疾病定义”、“10.1 轻症疾病定义”、“11.1 前症疾病



定义”、“脚注”中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

《百年附加投保人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2018 版）》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不承担豁免保险

费的责任：

（1）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2）被保险人自本附加合同成立或本附加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

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3）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或未遵医嘱使用管制药品 ；

（4）投保人酒后驾驶 机动车 、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 机动车或驾驶

无有效行驶证 的机动车；

（5）战争、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暴乱、武装叛乱、核爆炸、核辐射或

核污染；

（6）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期间（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经

输血、因职业关系、因器官移植导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或患艾滋病除外）；

（7）遗传性疾病 ，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导致被保险人身

故的除外、发生本附加合同中约定的疾病除外）。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被保

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附加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发生身故以外保险事故的，本附加合同效力

终止，我们向投保人退还本附加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除以上“2.1 责任免除”外，本附加合同中还有其他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

详见本附加合同“1.4 保险责任”、“4.2 保险事故通知”、“5.1 犹豫期”、“6.3

合同效力中止与恢复”、“6.6 年龄性别错误”、“6.7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

“7.2 重大疾病定义”、“8.1 中症疾病定义”、“9.1 轻症疾病定义”中背景突

出显示的内容。


